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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$%&'()

2024 年 5 月，山东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人，发行了 WXWZ Ï

���KLdeNBTÐÑÒ^!"#$%!"ÓÔÕÖ¾(

×z|}ØÙÚÛe{，!"#$%!"ÓÔÕÖ¾(×z|

}ØÙÚÛe{专项债券募集资金 22600 万元，发行期限 30 年，

发行年利率 2.66%，募集资金专项用于!"#$%!"ÓÔÕÖ

¾(×z|}ØÙÚÛe{。本所已为上述专项债券的发行出

具法律意见书。ÜÝ WXWÞ Ï n ß2!"#$%!"ÓÔÕÖ¾

(×z|}ØÙÚÛe{àádeNB�� WYnWn âã�äg

h� 

截至 2025 年 8 月，因!"#$%!"ÓÔÕÖ¾(×z|

}ØÙÚÛe{åiæ2NB��U©àá，临沂市财政局为

充分利用债券资金，现拟将!"#$%!"ÓÔÕÖ¾(×z

|}ØÙÚÛe{筹集未使用的 20000 万元资金调整用于!"

#$%!"&#'()*e{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2025 年山东省（!"#$%!"&#'

()*）专项债券（一期调整）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．债券名称：2025 年山东省（!"#$%!"&#'()

*）专项债券（一期调整）。 

2．债券品种：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。 

3．债券期限：!"#$%!"ÓÔÕÖ¾(×z|}ØÙ

ÚÛe{deNB��àá 20000 万元2期限 30 年。 

4．债券资金：WXWZ Ï���KLdeNBTÐÑÒ^!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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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$%!"ÓÔÕÖ¾(×z|}ØÙÚÛe{未使用的债券

资金 20000 万元。 

5．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，债券票面利率在

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。 

6．还本付息方式：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付息，到期一次还

本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。+

*"#$%&+,-.)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临沂市财政局将 WXWZ Ï���KLde

NBTÐÑÒ^!"#$%!"ÓÔÕÖ¾(×z|}ØÙÚ

Ûe{未使用的债券资金 20000 万元，调整给!"#$%!"

&#'()*e{，该项目具体情况如下：+

!"#$%&'(

!"&#'()*+

!)#*$+,(

根据临沂城市职业学院取得的《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》

（项目代码 2401-371371-04-01-856016）等文件，临沂城市职业

学院立项单位为临沂职教教育投资有限公司。 

经本所律师查阅临沂职教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《营业

执照》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，截至本法律意见

书出具之日，临沂职教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 
!"#$% 临沂职教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

!"&'%%
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罗西街道双月园路 276 号龙

湖软件园 A 座 706 
()*+,% 聂尚泉 
-./0% 10000 万人民币 
!"12%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3456% 一般项目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承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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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；土地整治服务；规划设计管理；工程管
理服务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物业管理；建筑材料销售；技术
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。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
动） 

789:;<*=% 91371302MAC4A84K8F 
4>?@% 2022 年 12 月 2 日至无固定期限 
ABC?% 2022 年 12 月 2 日 
DEFG% 在营（开业）企业 
 

本所律师认为：临沂职教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系在中华人民

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、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，具备从事临沂城

市职业学院的主体资格。 

!-#$%./01(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临沂城市

职业学院已取得批复文件如下：(

1.2024 年 1 月 15 日，临沂城市职业学院项目取得《山东省

建设项目备案证明》（项目代码 2401-371371-04-01-856016），

完成对项目建设单位、建设地点、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、项目

投资等事项的备案。 

2.2024 年 1 月 15 日，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分局核发《关于<关于申请出具临沂城市职业学院项目

用地情况说明的申请>的复函》（临自然资规高分函复[2024]1

号），确认该项目用地范围位于城镇开发边界以内，不涉及永

久基本农田，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。 



 5 

3.2024 年 6 月 13 日，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服

务局核发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地字第 371301202400016 高

号），确认该项目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。 

4.2024 年 7 月 29日，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服

务局核发临沂城市职业学院 3#体育中心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
（建字第 371301202400034（高）号）、临沂城市职业学院 12#

宿舍楼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建字第 371301202400035（高）

号），确认该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。 

2024 年 12 月 20 日，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服

务局核发临沂城市职业学院 5#食堂、13#宿舍楼、16#宿舍楼《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建字第 371301202400065（高）号）、临

沂城市职业学院-1#综合楼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建字第

371301202400066（高）号）、临沂城市职业学院 11#学院楼《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建字第 371301202400067（高）号）、临

沂城市职业学院 2#培训中心、4#食堂、6#-7#学院楼、8#学院

楼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建字第 371301202400068（高）号）、

临沂城市职业学院 9#-10#学院楼、14#-15#宿舍楼、17#换热站

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建字第 371301202400069（高）号），

确认该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。 

5.2024 年 8 月 1 日，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

局核发临沂城市职业学院 3#体育中心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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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编号 371330202408010101），确认该项目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

件，准予施工。 

2024 年 8 月 8 日，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

局核发临沂城市职业学院 12#宿舍楼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
（编号 371330202408080101），确认该项目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

件，准予施工。 

6.2024 年 9月 30 日，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《不动

产权证书》（鲁（2024）临沂市不动产权第 0117226 号），确认

临沂职教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对位于高新区腾飞路与沂河路交汇

处西南角国有建设用地拥有使用权。 

2024 年 10 月 12 日，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《不动

产权证书》（鲁（2024）临沂市不动产权第 0118907 号），确认

临沂职教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对位于高新区兴盛路与腾飞路（规

划）交汇处西北角国有建设用地拥有使用权。 

7.2024 年 1 月 16 日，临沂城市职业学院《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登记表》完成备案，备案号：20243713000100000003，项目业

主承诺该建设项目符合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

法》的规定。 

8.2025 年 8 月，临沂职教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制定《临沂城市

职业学院实施方案》，对项目基本情况、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

筹措方案、项目现金流量及融资平衡情况、专项债券使用与项

目收入缴库安排、项目风险分析、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等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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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作出说明，并经临沂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临沂市财政局

审核确认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临沂城市职业

学院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，项目符合相关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

规划。+

!2#$%.3456789:(

根据《临沂城市职业学院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《临沂城

市职业学院实施方案》等材料，临沂城市职业学院选址位于临

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罗西街道沂河路西段南侧。  

本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531亩，总建筑面积 28.68 万平方米，

主要建设行政楼、学术交流中心、图书馆、体育中心、公共教

学楼、1-6 号学院教学楼、学生宿舍、培训中心、食堂等，配套

信息化系统、教学、教辅设施设备等。本项目建成后，招生规

模为 1 万人，学校以全日制教育为主，生源为高中阶段教育毕

业生，面向全国招生。同时，兼办职业培训，预计年可培训 3.6

万人次。 

项目估算总投资 257800 万元，资金来源：项目自有资本金

177800 万元，2024 年 5 月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10000

万元，2024 年 10 月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30000 万元，

2025 年 3 月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20000 万元，拟通过

本次调整使用 2024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十八期）临沂市本

级临沂高端制造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未使用的债券资金

20000 万元。 

!;#$%78<=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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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4 年 3 月至 2025 年 12 月。 

/"#$%&01/23456789)

!"#>?@AB>?CDE(

临沂市财政局聘请本所作为 2025 年山东省（临沂市本级临

沂城市职业学院）专项债券（一期调整）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

具法律意见书。本所系经山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

事务所，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于 2018 年 2 月 5 日核发的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为 31370000761851352U 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

证》。 

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名并加盖

公章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：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

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与发行人、项目业主之间不

存在关联关系，具备为本次调整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；在本

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 

!)#0FGHBI$JKLM(

临沂市财政局委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临

沂分所（以下简称“和信”）作为 2025 年山东省（临沂市本级

临沂城市职业学院）专项债券（一期调整）项目收益与融资自

求平衡状况的审计机构。 

1.审计机构 

和信现持有临沂市兰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0 年 1 月 2

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1302MA3M0JU054 的《营业

执照》、山东省财政厅于 2020 年 1 月 6 日核发的执业证书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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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370100013708 的《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：和信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

制会计师事务所，具备为本次调整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。 

2.专项评价报告 

2025 年 8 月 13 日，和信出具《2025 年山东省（临沂市本级

临沂城市职业学院）专项债券（一期调整）项目收益与融资自

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》（和信咨字[2025]第 080240 号）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：为本次调整提供服务的法律顾问、

审计机构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。 

:";<=>?@AB)

!"#NOPQR(

$ç��NBè¬éfêNB#ë_¶ìABíî�_ï

ðABíî�#ëíîñk�$ç��NBQíîòóôõ/

ö÷ø¨ùúû_#ë��üý_þ�ÿ!"_þ�ÿíîR

#�$%Q¿À2Uf8&?'A$ç��NBQa�8()

*+È,-íîÍ�a�QNB2è(½�±$ç��NB¬

./Qíîë�íîÉòóQüý201¿Àñ2M�+

!)#$%STUOQR(

根据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[2016]155

号文）第三条规定，专项债务收入、安排的支出、还本付息、

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。本次调整债券偿付资金主

要来自于学费、住宿费、培训费、学术交流中心出租、食堂自

营现金流入，偿债较有保障，偿付风险极低。但收益的实现易

受到多种因素影响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将有可能给本次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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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。 

!-#VWQR(

345mK3_<45D67EFIJKLNB8s9:

�;5ÆÇQkl@Tm5<WXY\=Þ ]^��2>(;?8@;

QdeNB8sAB9:>(�;5;?8�;5�Uf8&

?'A¬$ÒNB«CÒD2¶·5AEFKGÉ½U©»¼�

H<45AKGU©��2IJKþ�ÿa�$ÒNBþ�A

LU©./M2�+

!2#$%XYZ[QR(

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由于各方面因素产生风险，包括但不

限于工期风险、质量风险、安全风险、环境破坏、环境保护风

险、财政和经济风险、材料风险、资金风险、自然灾害风险、

人员及工资风险、设备风险等。+

C"DEFGHI)

本次调整债券资金由临沂职教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在依法合

规、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，加快专项债券对应项目资金

支出进度，尽早安排使用、形成实物工作量，推动项目早见成

效。 

本次调整债券资金由临沂市财政局按照职责分工进行管理

和监督，临沂市财政局负责组织专项资金年度预算编制、办理

资金拨付和重点绩效评价、监督专项资金的使用等。 

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要将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

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，保障专项债券本息偿付。 

J"KLM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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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以上内容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

1.将 2024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十八期）临沂市本级临

沂高端制造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已发行债券资金调整用

于临沂城市职业学院项目，符合“财库[2020]43 号文”“财预

[2021]110 号文”的相关要求。 

2.临沂城市职业学院项目偿债资金来源是学费、住宿费、培

训费、学术交流中心出租、食堂自营现金流入，满足项目收益

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，符合法律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

规定。 

3.临沂职教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具备从事临沂城市职业学院

项目的主体资格。 

4.为本次调整提供服务的法律顾问、审计机构均具备相应的

从业资质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2024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十

八期）临沂市本级临沂高端制造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，

调整用于临沂城市职业学院项目，符合“财库[2020]43 号文”

“财预[2021]110 号文”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。 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，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名并

加盖本所公章即生效。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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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负 责 人：刘海亮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刘海亮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刘  杰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 
 


